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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加快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工作，提高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规范陆河县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财政补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2014〕35号）、《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完善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财建〔2015〕15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6〕23号）和《汕尾市财政局 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汕尾市市区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办法（2023年修订）的通知》（汕财规〔2023〕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政府对投入陆河县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进行运营综合补贴，运营综合补贴包含新能源公交车亏损补贴、冷僻线路运营补贴以及公交企业实行对60周岁以上老年人、现役军人、优抚对象、道德模范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免费乘车和中小学生乘车半价优惠补贴。
本办法所称新能源公交车是指在我县注册且经县交通运输部门核发公共交通相关许可证的公交特许经营企业所拥有的、正常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
第三条  根据陆河县公交特许经营企业新能源公交车实际运营成本及单车运营标准成本监审结果确定补贴标准予以补贴。当公交车票价调整或其他因素造成新能源公交年每公里亏损额产生重大影响时，应重新对陆河县公交特许经营企业新能源公交车实际运营成本及单车运营标准成本进行监审并调整补贴标准。
第四条  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按照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
第二章 综合补贴标准及拨付程序
第5条  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计算方式:参照汕尾市市区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办法，包括亏损补贴、冷僻线路补贴以及特殊群体免费优惠补贴。补贴数额=补贴标准3.92元/公里×按规定运行轨迹实际行驶的公里数。补贴标准参照汕尾市区2018年核定的新能源公交车单车标准成本行驶每公里亏损额确定。
按规定的运行轨迹实际行驶的公里数是指陆河县境内公交公司投入的新能源公交车线路所有正常运营行驶的公里数总和。
全年补贴最高定额为500万元，低于此最高定额时按照补贴标准3.92元/公里×按规定运行轨迹实际行驶的公里数进行补贴，高于此最高定额时按照最高定额500万元进行补贴。
服务范围：按公交企业现有在陆河县境内运行的所有公交线路，公交企业实行对60岁以上老年人、现役军人、优抚对象、道德模范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免费乘车优惠及中小学生乘车半价优惠。
第6条  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资金拨付程序如下:
县财政部门于年初将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列入财政预算。
公交特许经营企业向县交通运输部门提出预拨申请，县财政部门根据县交通运输部门复核情况按季度预拨当年前三季度的财政补贴资金。次年第一季度，县财政部门根据县交通运输部门提供的新能源公交车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和新能源公交车实际运行情况以及新能源运行公里数、运行轨迹和中介机构对公交特许经营企业上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运行报告，对前一年度公交特许经营企业新能源公交车年度财政补贴进行结算。
委托中介机构审计所产生的费用由县财政统筹解决。
第七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积极向上级申请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专项资金，公交特许经营企业获得国家、省对新能源汽车运营的补贴时，相应扣减所属年度县政府对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数额。
第三章 监督与管理
第八条 县交通运输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成立考核组，负责对公交特许经营企业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指标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与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运营综合补贴直接挂钩。
县交通运输部门指导、督促公交特许经营企业逐步建立和完善新能源公交车运营里程考核办法，制定奖惩措施，从运营里程、发车频次、行车安全、设备配置、充电量、客运量等方面对自身内部进行挂钩考核。
县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公交特许经营企业签订公共汽车线路经营协议，明确线路、规范运营。此外，交通运输部门将企业落实公交协议情况作为年度补贴依据，未按照协议开展运营的车辆将取消其相关补贴。
第九条  公交特许经营企业应当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将新能源公交车运营业务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制定新能源公交车使用激励机制，从人工费用、节能节电、有效行驶里程及事故减少率等方面考虑，建立完善新能源公交车运营里程考核办法，提高新能源公交车的使用效率和效益。
第十条  县发改部门对新能源公交车成本标准进行指导和监督，督促公交特许经营企业建立新能源公交车成本项目指引，合理确定新能源公交车成本标准值，评估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绩效，完善政府财政补贴办法。
第十一条  公交特许经营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县财政部门停止拨付违规项目的补贴资金。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县财政部门和县发改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期自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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